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苏财教〔2007〕160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工作，合理使用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人才引进专项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实施办法》，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十一五”期间每年由省财政安排人才引进计划专项资金，用于实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对符合引进重点且经过规定程序被确认纳入引进计划的每位人才或其人才团队一次性给予1 OO万元的资助。

    第三条  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的使用性质为省政府一次性奖励。资金使用实行“突出重点、严格程序、注重效益、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四条  人才引进专项资金面向省外特别是海外，重点资助引进以下高层次科技创业人才、科技和管理创新人才。

  1、能够对我省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和高新技术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带动作用的人才；    
    2、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科技创新工程急需的人才；

    3、已经实施或正在申报省以上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创建国家级研发机构和技术服务平台所需要的人才；

    4、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并且地方有专门人才计划实行配套支持的关键性高层次人才。

第二章  申报、审批和执行

    第五条  根据年度组织申报通知的要求，由省辖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人事局等部门组织开展引进人才专项资金资助计划的申报工作，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签署审核意见。

    第六条  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人事厅组织专家对各市上报的材料进行咨询论证和实地考察复核。根据专家咨询论证意见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提出进入人才引进计划拟资

助的人才以及人才团队，并与省财政厅提出经费安排建议，报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第七条  根据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的结果，省财政厅办理人才引进专项资金下达手续。    
第三章  资金用途和管理职责

    第八条  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由引进人才或其团队用于创新创业中的课题研究、改善科研条件和对个人补助等。

    第九条  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人事厅、省财政厅的主要职责是：编制年度人才进计划及人才引进专项资金年度经费预算；下达年度引进人才资助经费；监督检查经费使用情况。

    第十条  省辖市委组织部、科技局、人事局、财政局的  主要职责是：受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人事局、省财政  厅委托，与引进人才签订资助合同，及时向引进人才单位拨付资助经费；督促引进人才单位将资助经费拔付给人才及其  人才团队。对引进人才执行资助合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和检查，总结上报获资助人才创业创新成就。

    第十一条  人才引进单位的主要职责是：、落实合同约定的其它配套条件；及时报告受资助人才创业创新情况以及其他重要情况；接受上级有关部门及其授权委托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对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或挤占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不认真履行资助合同的个人，由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人事厅、省财政厅采取通报批评、并追回拨款，终止、取消申报资格等处罚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人事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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